
福州市公安局跨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牵头部门及具体责任事项
	参与部门及具体责任事项

	1
	运动枪支安全管理
	1.《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令第12号）

2.《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福州市公安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榕委办〔2002〕106号）
	1.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要领导负责枪支安全管理工作，落实职能部门或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并对枪弹库治安防范设施开展经常性自查，定期对枪支进行保养、对涉枪人员进行经常性思想教育，掌握其思想变化情况；

2.枪弹库24小时专人值守和值守人员交接班情况；

3.严格执行枪支弹药销售、购买、运输、储存、使用等情况，手续是否齐全，登记是否完整，有关资料至少保存3年；

4.枪弹库物防、技防设施完善牢固、运行良好，枪支弹药存放场所是否符合《枪支（弹药）库室风险等级划分与安全防范要求》（GA 1016—2012）；

5.枪弹保险柜符合规范要求情况。枪弹保险柜要符合《枪支弹药专用保险柜》（GA 1051—2013）标准；

6.枪支弹药管理是否台帐健全，登记内容翔实、填写规范完整，帐物相符，规章制度上墙，保养擦拭制度落实，枪支、弹药保养良好，放置有序。
	治安支队
	射击运动单位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枪支弹药运输许可证》、《枪支弹药携运输许可证》核发；运动枪支的安全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处罚。
	体育管理部门负责运动枪支的安全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处罚。

	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6号公布。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2.《民用爆炸物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管理办法》（科工爆〔2007〕192号）
	1.爆破作业现场爆破作业单位、爆破作业人员和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来源与公安机关许可信息是否一致，民用爆炸物品临时存放是否由专人管理看护；

2.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技防、人防、物防、犬防等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3.民用爆炸物品流向信息的查验、登记、备案、信息采集和报送情况；

4.实有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来源、登记标识与台账结存信息是否一致；

5.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警示、登记标识质量是否可靠、信息是否准确。
	治安支队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购买、储存企业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爆破作业单位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管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查处非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查处非法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交通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负责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和从事营业性爆破作业的企业的工商登记工作。

	3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1.《邮政法》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令第591号）
	1.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是否如实记录生产、储存、使用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

2.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是否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3.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单位是否将剧毒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是否如实记录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是否保存销售记录和相关材料的时间不少于1年；

5.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是否在规定的时限内将所销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6.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否将有关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

7.经由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是否违反规定。
	治安支队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企业、购买、储存单位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
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非法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4
	对互联网信息内容实施监督管理
	1．《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

2．《中共福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市委宣传部加挂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的批复》（榕委编〔2011〕87号）
	对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抽查内容：

1.是否建立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2.是否采取安全技术保护措施；

3.是否对网络用户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4.是否提供安全保护管理所需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或者所提供内容是否真实；

5.是否对委托其发布的信息内容未进行审核或者对委托单位和个人未进行登记；

6.是否建立电子公告系统的用户登记和信息管理制度；

7.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删除网络地址、目录或者关闭服务器；

8.是否建立公用帐号使用登记制度；

9.是否转借、转让用户帐号。
对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单位抽查内容：

1.是否建立本单位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制度；

2.是否采取计算机病毒安全技术防治措施；

3.是否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防治教育和培训；

4.是否及时检测、清除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病毒，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

5.是否使用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抽查内容：

1.网吧基础资料与网吧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2.是否存在一机多人上网的情况；

3.是否存在不登、漏登、乱登或冒用他人身份证、身份信息登记上网等违背网吧上网实名制的情况；

4.网吧业主、安全员及上网人员有无制作、下载、复制、发布、传播各类有害信。
	网安支队
	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单位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市网信办依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牵头处置互联网信息内容突发事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网站。
	各通信运营商负责建设和管理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平台；配合通信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服务内容进行日常监管；对违规从事网上业务或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采取暂时关闭、关闭或撤销备案等措施。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传播的文化产品及网吧、网络游戏服务进行监管，做好互联网出版的日常管理工作，依法对网络著作权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网络广播影视、视听节目的网上传播进行监督管理。
教育部门负责对远程教育和校园网站进行监督管理。
保密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保密检查，接受对互联网上泄密行为的举报，对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进行查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依法查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互联网上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管理工作，负责对利用互联网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查处。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反动、淫秽等有害信息进行监控、处理；打击破坏网络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对网吧等上网服务场所进行安全监督管理。

	5
	占道施工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2007年12月3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颁布）
	1.检查施工作业单位是否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2.检查施工作业单位是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按照相关规范标准采取防护措施检查道路施工围挡是否规范；

3.检查施工项目配置的保安人员是否在岗履职；

4.检查占道施工范围道路是否出现坑洼、破损或配套交通安全设施缺失、污损等情况；

5.检查施工作业单位是否严格按照审批的交通组织方案开展施工。
	交警支队
	道路施工企业
	城市管理和交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的占道施工行为进行审批、监督管理，对占道施工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承担的相关职责：

1.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占道施工进行监督管理。

2.对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占道施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6
	机动车安检机构监督管理
	1.《道路交通安全法》

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05号）

3.《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21号）

4.《关于贯彻落实公安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闽公综〔2014〕384号文）
	1.是否未经检验的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证明；

2.是否用其他车辆代替检验；

3.是否利用计算机软件等手段篡改或者伪造检验数据和结果；

4.是否为检验不合格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证明；

5.是否擅自减少检验项目或者降低检验标准；

6.是否明知是盗抢、报废、拼装、套牌等车辆予以通过检验。
	交警支队
	机动车检测机构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未取得资格许可、计量认证证书或证书过期以及倒卖、出租出借或超出许可检验范围开展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根据《机动车安检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按规定报请省局撤销检验资格。
	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负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未经检验的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证明、用其他车辆代替检验、利用计算机软件等手段篡改或者伪造检验数据和结果、为检验不合格机动车出具检验合格证明、擅自减少检验项目或者降低检验标准或明知是盗抢、报废、拼装、套牌等车辆予以通过检验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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